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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聘用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6月 26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聘用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董事吴志雄先生的通知，其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鉴

于吴志雄先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验、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对公司业务的深刻理解，

其经验和能力对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经营管理及团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公司

决定以退休返聘的形式继续聘用吴志雄先生担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同时，吴志

雄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公司拟与吴志雄先生签署三年的

《退休返聘协议》，劳务报酬为人民币 50,000元/月，其中月度基本薪酬为 25000

元/月，月度绩效薪酬为 25000元/月。

2、关联关系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吴志

雄先生在本次聘任时担任公司董事，本次公司继续聘请其在公司任职，并支付劳

务报酬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3、审议程序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年 6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6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就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讨论，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吴志雄先生的任职经历、专业能力

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允、合理的原则，定价公开、公允、公正，

符合上市公司的发展需要和长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一致同意公司签署聘用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其提交至公司董事

会审议。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6年 6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签署聘用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吴志雄先生拥有丰富的行业经

验、卓越的管理能力和对公司的深刻理解。公司本次与吴志雄先生签署《退休返

聘协议》，并继续聘任其为公司高级技术顾问，将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推动公

司战略有效落地，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

部门批准，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吴志雄先生，中国国籍，1961年生，博士研究生。曾任职于日本冲电气工

业株式会社，任研究员、技术开发部长，2010年进入公司工作至今，历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技术总监。现任公司董事、技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志雄先生持有 310,700 股本公司股份，持股比例为

0.10%。与公司控股股东、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和公

开谴责，也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的情形。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的劳务费用是参考公司同行业和地区的薪酬水平以及吴



志雄先生上一年度基本薪酬确定。遵循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

定价公开、公允、公正，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情形。

四、《退休返聘协议》主要条款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吴志雄

2、聘用期限

本聘用协议自 2026年 6月 29日至 2029年 6月 28日止。甲方在聘用期满

后，同意继续聘用乙方的，可在聘用期满前与乙方协商续签返聘协议事宜。

3、劳务内容

乙方根据甲方要求，经过协商，在综合管理部从事高级技术顾问工作。

4、劳务报酬

甲方应当每月至少一次以货币形式支付乙方劳务报酬，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

欠乙方的劳务报酬，劳务报酬发放以乙方提供劳务为前提，乙方未提供劳务的，

甲方不发放报酬。

5、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如单方面需解除本协议的，需提前 30天通知对方。如不履行提前

通知的义务，则需向对方赔偿违约金计一个月薪酬。

6、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均可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吴志雄先生自加入公司以来，长期担任公司技术总监，为公司业务稳健发展

和战略布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志雄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行业经验，

聘请其继续在公司任职，能更好地保障公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促进公司以

更好的业绩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关联方吴志雄先生

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0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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